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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留学回国或来华专家私人自用物品进口代理报关公司

--

华运提供国际快递物品进口报关，私人物品进口报关，自用物品/工作物品/科研物品/教学物品等进口代
理报关清关服务

--

《中hua人民共和guo海关对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和海外科技专家来华工作进出境物品管理办法》对高层
次人才进出境物品的通关作出具体要求。华运报关公司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进口政策吧，如果有
需要报关和进口问题可直电话咨询。

--

一、高层次人才的概念

 “高层次人才”是高层次留学人才和海外科技专家的统称。其中，“高层次留学人才”是指我国公派
或自费出国留学，学成后在海外从事科研、教学、工程技术、金rong、管理等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为
国内所急需的管理人才、gao级zhuan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带头人，以及拥有较好产业化开发前景的专
利、发明或专有技术的人才。

二、高层次人才身份的认定

根据规定，高层次人才的身份由中hua人民共和guo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hua人民共和guo教育部或



者其授权部门明确和认定（具体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zhuan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
流司及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fu人事、教育主管部门 ）。

三、高层次人才进出境物品的

通关管理规定

 

（一）高层次人才进境自用物品通关

1. 高层次人才免税放行进境物品

根据《中hua人民共和guo海关对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和海外科技专家来华工作进出境物品管理办法》规
定，高层次人才回国定居或者来华工作连续一年以上（含一年）的，进境的下列范围内合理数量的自用
物品，海关依据规定予以免税验放：

（1）shou次进境的个人生活、工作自用的家用摄像机、照相机、便携式收录机、便携式激光唱机和便携
式计算机等（每种限1件）；

（2）日常生活用品，如衣物、床上用品和厨房用品等；

（3）其他自用物品。

--2. 高层次人才进境自用物品的通关手续

（1）回国定居或者来华工作连续1年以上（含1年）的高层次人才申请进境自用物品，应当填写“中hua
人民共和guo海关进出境自用物品申请表”，并提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或者其授权部门出具的
“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证明”、本人有效入出境身份证件、境内长期居留证件或者“回国（来华）定居
专家证”，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向主管海关提出书面申请，同时通过中国电子口岸预录入系统向主管海关
发送电子申报信息。经主管海关审核批准后，进境地海关凭主管海关的审批单证和其他相关单证及主管
海关发送的电子数据信息，对上述物品予以验放。

（2）根据规定，已获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或其授权部门批准回国定居或者来华工作连续
1年以上，但尚未取得境内长期居留证件或者“回国（来华）定居专家证”的高层次人才，对其已运抵口
岸的自用物品，海关可以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或者其授权部门出具的书面说明文件先予放行
。

上述高层次人才应当在物品进境之日起6个月内补办有关海关手续。

（3）高层次人才在节假日或者非正常工作时间内，以分离运输、邮递或者快递方式进出境的物品有特殊
情况需要及时验放的，海关可以预约加班，并在约定的时间内为其办理物品通关手续。

--

（二）高层次人才进境自用科研、教学物品通关

1. 高层次人才进境的下列范围内合理数量的科研、教学物品，海关依据规定予以免税验放：

（1）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用的少量和小型检测、分析、测量、检查、计量、观测、发生信号的仪
器、仪表及其附件；



（2）为科学研究和教学提供必要条件的少量的小型试验设备；

（3）各种载体形式的图书、报刊、讲稿、计算机软件；

（4）标本、模型；

（5）教学用幻灯片；

（6）实验用材料。

--2. 高层次人才进境科研、教学物品时，除应向海关提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或者其授权部
门出具的高层次人才身份证明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办理海关手续：

（1）以随身携带、分离运输方式进境科研、教学物品的，应当如实向海关书面申报，并提交本人有效入
出境身份证件；

（2）以邮递、快递方式进境科研、教学用品的，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并提交本人有效入出境身份证件
。

--

（三）高层次人才进境自用机动车辆通关

根据规定，高层次人才可以申请从境外运进自用机动车辆1辆（限小轿车、越野车、9座及以下小客车）
，海关予以征税验放。

1. 高层次人才申请进境机动车辆时，应向海关提交本人有效进出境身份证件、“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证
明”、提（运）单、购车发票及装箱清单，填写“进出境自用物品申请表”一式四联，同时通过中国电
子口岸预录入系统，向主管海关发送电子申报信息。主管海关审核批准后，进境地海关凭主管海关的审
批文件及主管海关发送的电子数据信息办理手续。2.
获准进境的机动车辆属于海关监管车辆，应依法接受海关监管。3. 高层次人才可以在机动车辆自海关放
行之日起1年后，向主管海关提出解除海关监管的申请，主管海关按照《海关对非居民长期旅客进出境自
用物品监管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车辆解除海关监管的手续。

（四）高层次人才出境物品通关

高层次人才在华工作完毕返回境外时，以随身携带、分离运输、邮递、快递等方式出境原进境物品的，
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海关手续。

上述人员因出境参加各种学术交流等活动需要，以随身携带、分离运输、邮递、快递等方式出境合理数
量的科研、教学物品，除国家禁止出境的物品外，海关按照暂时出境物品办理有关手续。

（五）特殊情况的进出境物品通关

1. 高层次人才回国或者来华后，因工作需要从境外运进少量消耗性试剂、原料、配件等，应当由其所在
单位按照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办理有关
手续。2. 高层次人才因工作需要从境外临时运进少量非消耗性科研、教学用品的，可以由其所在单位出
具保函，海关按照暂时进出境物品办理有关手续，并监管其按期复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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